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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598662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顺德芳香世家天然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归口。
本文件授权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组织伙伴和所有成员单位使用，联盟组织伙伴需等同采用转化为自身团体标准，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标准基本信息。
[bookmark: _Hlk54085845]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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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精油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3598662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3521314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35730127]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天然精油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一种或多种天然植物精油配置而成的天然植物精油。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35213146][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3573012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359866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296.3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GB/T 13531.4  化妆品通用检测方法  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14454.2  香料  香气评定法
GB/T 14454.4  香料  折光指数的测定
QB/T 1684  化妆品检验规则
QB/T 1685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00号《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
[bookmark: _Toc97192966]《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bookmark: _Toc135213147][bookmark: _Toc135730129][bookmark: _Toc1359866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35213148][bookmark: _Toc135730130][bookmark: _Toc135986626]天然单方精油 Natural essential oil
以植物为原料，通过水蒸气蒸馏法、干馏法、挤压法、冷浸法或溶剂萃取法提取，化学成分未经过添加改变的精油。
[bookmark: _Toc135213149][bookmark: _Toc135730131][bookmark: _Toc135986627]天然复合精油 Natural compound essential oil
根据产品的不同用途和特点由多种（两种及两种以上）天然单方精油调配而成，可直接使用的精油。
[bookmark: _Toc135213150][bookmark: _Toc135730132][bookmark: _Toc135986628]要求
[bookmark: _Toc135213151][bookmark: _Toc135730133][bookmark: _Toc135986629]原料要求
天然精油不含有乙炔、丙酮、乙醇、异戊二烯、缩醛（ 酮） 类、腈类、杂环类、乙基香兰素、羟基香茅醛、甲基-α-紫罗兰酮、苯甲酸乙酯、苯乙酸苄酯、苯并二氢吡喃酮、氮杂茂等。使用的原料应符合《化妆品卫生规范》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5986630][bookmark: _Toc135730134][bookmark: _Toc135213152]感官及理化指标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感官指标及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感官指标
	外观
	透明油状液体，无异物

	
	色泽
	符合规定色泽，与标样一致

	
	香气
	应具有所标注植物精油的特征香气，与标样一致，无异味

	理化指标
	相对密度/（20℃/20℃）
	规定值±0.01

	
	折光指数/（20℃）
	规定值±0.01

	
	酸值/（mgKOH/g）
	≤ 4



[bookmark: _Toc135213153][bookmark: _Toc135730135][bookmark: _Toc135986631]卫生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限值

	卫生指标
	菌落总数/ (CFU/mL 或 CFU/g)
	≤ 1000 
（儿童用、眼部用产品≤ 5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mL 或 CFU/g)
	≤ 100

	
	粪大肠菌群/ (mL 或 g)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 (mL 或 g)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mL 或 g)
	不得检出

	
	汞/ (mg/kg)
	≤ 1

	
	铅/ (mg/kg)
	≤ 40

	
	砷/ (mg/kg)
	≤ 10

	
	镉/ (mg/kg)
	≤ 5

	
	甲醇/ (mg/kg)
	≤ 2000



[bookmark: _Toc135213154][bookmark: _Toc135986632][bookmark: _Toc135730136]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5213155][bookmark: _Toc135730137][bookmark: _Toc135986633]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135213156][bookmark: _Toc135730138][bookmark: _Toc135986634]感官指标
外观
取试样于比色管内，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处目测观察，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色泽
取试样于比色管内，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处目测观察，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香气
取试样，用嗅觉进行辨别。必要时，可按GB/T 14454.2-2008的方法检验。
[bookmark: _Toc135986635][bookmark: _Toc135730139][bookmark: _Toc135213157] 理化指标
相对密度
按GB/T 13531.4-2013的方法检验。
折光指数
按GB/T 14454.4-2008的方法检验。
酸值
按QB/T 4079-2010中附录A的方法检验。
[bookmark: _Toc135730140][bookmark: _Toc135213158][bookmark: _Toc135986636]卫生指标
按《化妆品卫生规范》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bookmark: _Toc135730141][bookmark: _Toc135213159][bookmark: _Toc135986637]净含量
按JJF 1070附录中的方法检验。
[bookmark: _Toc135213160][bookmark: _Toc135730142][bookmark: _Toc135986638]检验规则
按QB/T 1684执行。
[bookmark: _Toc135213161][bookmark: _Toc135730143][bookmark: _Toc135986639]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bookmark: _Toc135213162][bookmark: _Toc135986640][bookmark: _Toc135730144]标志
销售包装的标志
产品销售包装应标注以下内容：
孕妇、婴幼儿、高血压、肾病、癫痫、皮肤破损者勿用。皮肤敏感者，皮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不可内服；
避光、密封、低温贮存；
应附有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儿童用、眼部用产品应有相应的警示说明；
其他标志应符合GB 5296.3的规定。
运输包装的标志
运输包装的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5213163][bookmark: _Toc135730145][bookmark: _Toc135986641]7.2 包装
产品内包装应采用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能避光的玻璃瓶或陶瓷瓶等密封包装，其他按QB/T 1685执行。
[bookmark: _Toc135213164][bookmark: _Toc135730146][bookmark: _Toc135986642]7.3 运输
应轻装轻卸，眼睛抛掷，按包装图示标志堆放。避免高温、剧烈震动、撞击和日晒雨淋。
[bookmark: _Toc135213165][bookmark: _Toc135730147][bookmark: _Toc135986643]7.4 贮存
应贮存在温度不高于38℃的通风干燥仓库内，不得靠近火源、热源和水源。贮存时应 距地面20cm，距内墙50cm，中间留有通道。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不得与有腐蚀性或有异味的物品贮存，严格掌握先进先出原则。
[bookmark: _Toc135213166][bookmark: _Toc135730148][bookmark: _Toc135986644]7.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在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按销售包装标注执行。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4
1
image2.jpeg




image1.jpeg




